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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是上海市重点建设的

高校，是一所以文科见长并具教师教育特

色的文、理、工、艺等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

性大学。学校已进入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

部市共同支持的高校行列。

上海师范大学创建于1954 年，1956

年成为本科院校，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确定为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86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学位

授予单位。现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6 个、

二级学科博士点46个、博士后流动站9个，

共有一级学科硕士点 29 个、二级学科硕

士点159 个,另外还有 13 个专业学位硕

士点。

学校现有本科专业86个，覆盖哲学、

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

工学、管理学、农学、艺术学等11个学科

门类。汉语言文学专业拥有教育部批准设

立的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基地，古典文献学专业为全国重点培

养古典文献人才的四个基地之一。小学教

育、汉语言文学、广告学和旅游管理4个

专业入选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

点，学前教育专业入选教育部和上海市本

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汉语言文学（师

范）和小学教育2个专业入选教育部卓越

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广告学专业入选

上海市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基地依托

专业，旅游管理专业入选上海市属高校应

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建设项目。18个专业先

后入选上海市本科教育高地建设项目。

在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中，学校

的中国语言文学、数学、教育学等11个学

科进入高峰高原学科建设，入选学科数位

居上海市属高校第二。“十二五”期间，学

校共获得14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

目，立项数位列全国地方师范院校之首。

在最新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学校有

9个学科达到QS世界一流学科入选标准，

入选学科数位居上海所有高校第八，市属

高校第二。2016 年 5月ESI中国高校综合

排名显示，学校位列全国高校第 85位。

学校被列入来华留学生中国政府奖学

金院校以及上海市外国留学生预科基地。

截止 2016 年 3月底，学校与全球六大洲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11个高校和组织建

立了交流合作关系。与美国、英国、德国、

荷兰、俄罗斯、法国等六个国家的 7所高

校合作举办10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日

本广岛福山大学、非洲博茨瓦纳大学和美

国密苏里大学建有三所孔子学院。

建校 60多年来，学校培养了20 余万

各级各类人才。学校坚持师范教育的传统

与特色，成为上海高层次、高质量基础教

育师资培养与培训基地，为上海基础教育

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上海基础教育师资队

伍中，近70%的骨干教师和近70%的中小

学校长都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其中

有一批杰出的代表人物，如上海市教育功

臣唐盛昌、刘京海、仇忠海，全国优秀校

长吴小仲和高润华，上海市首届师德标兵

童莹莹和张育青等。学校承担的中英数学

教师双向互派交流项目，把上海基础教育

的优势推向了世界。相关领导在报告上批

示，这一项目增加了“对我国教育的信心，

上海数学教育的经验应在国内总结推广”，

这是对上海基础教育的褒奖，也是对学校

教师教育办学传统与特色的高度肯定。除

了教师教育，学校还有大批杰出校友遍布

各行各业、社会各界，如中国科学院褚君

浩院士等。

进入“十三五”发展阶段，学校将贯彻

“特色、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重点实施卓越教师与一流专业人才

培养、师资队伍提升、一流学科引领、国际

化驱动等四大发展战略，坚守教师教育办

学传统，力争到2020 年，把学校建设成具

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

高水平综合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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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政法大学是新中国创办的第

一批高等政法院校之一。学校

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以法学学科为主，兼有

经济学、管理学、文学、工学等学科的办

学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被誉为“法学

教育的东方明珠”。 目前学校共设有19

个学院（部），拥有法学、公共管理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硕士学位授予权，

建有14个二级学科博士点、35 个二级学

科硕士点、5个专业硕士学位点、24个本

科专业，以及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在教育

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12 年学

科评估中，法学一级学科位列全国五强。

近五年来，国家社科基金法学类项目、司

法部项目立项数多次获得全国第一，国家

级重大课题立项数在全国政法高校中居

领先地位。

学校是教育部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

育培养基地，上海市卓越法律人才培养

基地、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学生在中国诗词大会、全国大学生英语竞

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全国大学生棒垒球联赛等各

类学术竞赛、艺术展演、体育比赛等活动

中成绩斐然。

站在新的起点，学校将坚持开放办学、

开门办学、创新办学，立足教学立校、学

术兴校、人才强校，以学科建设为龙头，

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强化学校社会服

务功能为增长点，推进协同创新，坚持依

法治校，强化内涵发展，积极推进“两基

地（高端法治及社会治理人才培养基地、

法学研究基地）、两中心（中外法律文献

中心、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一平台（互

联网+法律大数据平台）”发展战略，逐

步建成一所国际知名、国内领先，法科一

流、多科融合，特色鲜明、创新发展，推动

法治文明进步的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 

2017年，学校在沪招生基本情况为：

招生批次：

学校在沪招生批次主要为地方农村

专项计划批次以及普通本科批次。

大类招生、书院制培养：

2017年学校招生以按大类招生和按

专业招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普通本

科批次设有 2个院校专业组，法学类（卓

越法律人才实验班）为院校专业组1，其

他专业（类）均为院校专业组 2，所有招

生专业对考生的选考科目均无限制。按

大类招生的专业，大一阶段进行通识培

养，第一学年末进行专业分流，其中法学

类（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法学类大一

阶段进入文伯书院进行通识培养，其他

招生大类仍在原学院进行通识培养。

投档、录取规则：

地方农村专项计划实行顺序志愿投

档，调档比例原则上控制在120%以内；

普通本科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调档

比例原则上控制在105%以内。

学校按照“院校专业组”投档结果进

行专业组内的专业录取，同一专业组内

考生的专业录取采用“分数优先”的录

取规则。当考生所填专业均已录满时，学

校将依据考生填报的愿否服从专业志愿

调剂情况进行专业调剂录取。考生的专

业调剂在考生所投档的“院校专业组”

内进行。对专业（学校）最低录取分数线

上的同分考生以及专业调剂考生，将参

考考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进行专业录

取。

招生计划：最终以上海市教育考试

院正式公布为准

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教育部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